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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扬农化工

股票代码：600486

收购人名称：先正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88号30层08单元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8号凯晨世贸中心中座11层

收购人声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本报告书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收购人在

扬农化工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

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扬农化工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公司章程或内部

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 本次收购系先正达集团以非公开协议方式收购扬农集团持有的扬农化工112,084,812

股股份。除交易各方尚需进一步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外，本次收购尚待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批准交易涉及的上市公司国有股份非公开协议转让事宜， 尚待完成所涉及的境内外反垄断审查

机构或外国投资审查机构或类似机构的审查程序。 此外， 由于本次收购与扬农集团交易同时进

行、互为前提，尚待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扬农集团交易涉及的企业国有产权非公开协

议转让事宜、 扬农集团控股股东中化国际履行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证券交易所审核程序及其他

必要的审批及信息披露程序等后方可实施交割。 本次收购系在国务院国资委控制的不同主体之

间进行，未导致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第

（一）项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

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

明。

第一节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扬农化工、上市公司 指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486）

先正达集团、收购人 指

先正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中化工（上海）农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中化集团 指 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化工集团 指 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农化公司 指 中国化工农化有限公司

扬农集团 指 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瑞士先正达 指 Syngenta�A.G.，即先正达股份公司

安道麦 指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

中化国际 指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现代农业 指 中化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中化化肥 指 中化化肥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种子集团 指 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扬农化工标的股份 指

扬农集团持有的扬农化工112,084,812股股份，占扬农化工已发

行总股本的36.17%

本次收购、本次交易、扬农化工

交易

指 先正达集团以非公开协议方式收购扬农化工标的股份

扬农集团交易 指

先正达集团将其持有的扬农集团39.88%股权以非公开协议方式

转让给中化国际；扬农集团交易与扬农化工交易同时进行、互为

前提，在两项交易各自交割先决条件均全部满足或经有权方同意

豁免后实施交割

扬农集团标的股权 指

先正达集团持有的扬农集团39.88%股权， 对应出资额人民币9,

981.615629万元

《交易框架协议》 指

先正达集团与中化国际、扬农集团于2020年11月6日签署的《关

于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转让之框架协议》

《股份转让协议》 指

扬农集团和先正达集团于2020年11月6日签署的《关于江苏扬农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之股份转让协议》，系《交易框架协

议》之附件

《补充协议》 指

先正达集团拟与中化国际、扬农集团签署的《交易框架协议》之

补充协议

《股权转让协议》 指

先正达集团拟与中化国际签署的 《关于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股权转让之股权转让协议》，系《交易框架协议》之附件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A股、股 指 人民币普通股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本报告书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 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

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二节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先正达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先正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曾用名 中化工（上海）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88号30层08单元

法定代表人 宁高宁

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9年6月2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6MN13

经营范围

从事农业科技、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生产经营农作物种子，转基因农作物种子生产，化工原料及

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的研发、销

售，化肥经营，仓储（除危险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济信息咨

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19年6月27日至不约定期限

股东名称及持股比例

农化公司持股99%

麦道农化有限公司持股1%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8号凯晨世贸中心中座11层

联系电话 010-82677835

二、收购人的股权控制关系

（一）收购人股权结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农化公司直接持有收购人99%股份，为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国务院

国资委为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 收购人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注：中国化工集团股权结构为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工商登记信息。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心下属企业及其主营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收购人控股股东农化公司为中国化工集团全资子公司。 除收购人

外，农化公司其他主要下属企业及其主营业务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注册地

持股

比例

主营业务

1

沧州大化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81,800.00万元

人民币

河北 50.98%

化工产品及其副产品 （不含危险化学

品）；化学、电子、计算机技术服务；机

械设备制造、维护、维修及租赁；车辆及

配套设施租赁；工程技术服务；吊装服

务；冷藏设施租赁；建筑物清洗；建筑物

及道路设施维护维修； 环境保洁服务；

房屋及场地租赁；信息咨询（不含中介

服务）；家政服务；化学品安全卫生、技

术咨询及服务；医疗卫生教育服务。 出

口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自产产品；进口

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

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

配件 （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14种

进口商品除外）；承包境外化工行业工

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

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 餐饮、住宿、卷

烟零售；美容、美发，零售日用品、服装、

鞋帽，干洗服务（以上限分支机构凭证

经营，其中美容不含医疗性美容）

2

安徽省石油

化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10,741.27万元

人民币

安徽 100.00%

许可经营项目：煤炭销售。 一般经营项

目：石化产品、化学矿山产品、硫磷制

品、 化学肥料及原辅材料 （不含危险

品）生产、销售；金属材料、建材、仪器

仪表、普通机械、五金工具销售；化工科

研、开发、设计、咨询、服务；房地产投

资；农药研发、销售；进出口业务

3

麦道农化有

限公司

10,000.00万元

人民币

北京 100.00%

销售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

类易制毒化学品）、机械设备、电子产

品、建筑材料、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

备、针、纺织品、仪器仪表、金属材料、燃

料油、非金属矿石；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土壤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

污染治理；辐射污染治理；废气治理；大

气污染治理；城市园林绿化；环境监测；

仓储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

理进出口；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机械设备租赁（不含汽

车租赁）；工程勘察；工程设计

4

荆州沙隆达

控股有限公

司

27,637.53万元

人民币

湖北 87.08%

机械设备及配件、普通机械、金属材料、

办公用品、广告耗材、包装材料、化工产

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广告策划、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复印、打字；自有

房屋出租。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

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以上项

目不涉及外商投资企业特别管理措

施）

5

江苏淮河化

工有限公司

2,470万元人民

币

江苏 100.00%

化工原料和化工产品生产 （限商务部

门审批范围，涉及危险化学品、易制毒

化学品、 监控化学品等需要取得许可

的，同时限《安全生产许可证》等相关

许可证许可范围）：化工原料和化工产

品销售（限商务部门审批范围，涉及危

险化学品的同时限 《危险化学品经营

许可证》 许可范围）； 化肥产品生产

（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监

控化学品）；普通货运；本企业自产产

品、 技术的出口及本企业所需机械设

备、 零配件、 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

（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除外）

6

沧州大化股

份有限公司

41,186.35万元

人民币

河北 46.25%

货物进出口；（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

化工机械、电气、仪表的技术服务；水污

染治理；尿素、合成氨的生产；工业循环

水、 尿素水溶液、 聚碳酸酯的生产、销

售；甲苯-2.4-二异氰酸酯（TDI）、2.4-

二硝基甲苯（DNT）、盐酸、邻甲苯二胺

（OTD）、烧碱、、液氯、硫酸、次氯酸钠、

芒硝、氢气、硝酸（HNO3）的生产；普

通货物道路运输、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以下限沃原分公司经营： 批发天然气

（无储存经营，且限于工业生产原料等

非燃料用途）；房屋与场地租赁

注：表格中的持股比例为直接加间接持股比例，下同。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中国化工集团主要下属企业及其主营业务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注册地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中国蓝星（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注]

1,816,886.90万

元人民币

北京 79.48%

研究、开发化工新材料、化学清

洗、防腐、水处理技术和精细化

工产品；研究、制造、应用反渗透

膜及其设备； 推广转让技术，承

揽国内外各种清洗业务；自动化

工程设计、应用、服务；自营及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承

包境外化工工程和境内国际招

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

备、材料出口、咨询服务、房屋出

租。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 ）

2

中国化工油气股份

有限公司

677,672.73万元

人民币

北京 100%

不储存经营苯，乙苯，粗苯，柴油

[闭杯闪点≤60℃]， 乙醇汽油，

变性乙醇，异辛烷，氢氧化钠溶

液[含量≥30%]，汽油，1,3-丁

二烯[稳定的]，液化石油气，甲

醇，1,3-二甲苯，1,4-二甲苯，

1,2-二甲苯，甲烷，氨，甲基叔

丁基醚，石脑油，石油原油，硫

磺，丙烷，丙烯，苯乙烯[稳定的]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

期至2023年03月29日）； 石化

技术投资； 石油天然气技术、石

油化工技术、石油化工新工艺及

新产品的开发；企业形象及营销

策划；化工技术、企业管理、财务

管理的咨询；进出口业务；化工

材料（危险化学品除外）、建筑

材料、仪器仪表、木材、黑色金属

材料、机电产品、汽车的销售；设

备租赁。（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

3

中国昊华化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422,121.93万元

人民币

北京 100%

剧毒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和其

他危险化学品共计57种， 具体

危险化学品名称见附表 （有效

期至2021年3月16日）； 化工原

料、 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化学

品）、化学矿、石油化工、化工装

备、机械、电子产品、仪器仪表、

建材、纺织品、轻工产品、林产

品、林化产品的组织生产、仓储、

销售；汽车及零配件、家用电器、

钢材、钢坯、生铁、铜、铝、铅、锌、

锡、镍、镁、铜材、铝材、铂族金属

的销售；承包经批准的国内石油

化工工程；进出口业务；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信息服务；设备租

赁。（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4

中国化工农化有限

公司

333,821.96万元

人民币

北京 100%

农用化学品及化工产品及化工

原料（危险化学品除外）、机电

设备、电气设备、自控系统、仪器

仪表、建筑材料、工业盐、天然橡

胶及制品、计算机软硬件、办公

自动化设备和纺织原料的采购

与销售；销售化肥；货物仓储；进

出口业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检测；生产转基

因农作物种子 （北京市中心城

六区域除外）； 销售农作物种

子、草种、食用菌菌种。（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

5

中国化工橡胶有限

公司

160,000.00万元

人民币

北京 100%

化工新材料及相关原材料 （危

险化学品除外）、轮胎、橡胶制

品、乳胶制品的研究、生产、销

售；橡胶、化工设备开发、设计、

生产、销售；进出口业务；工程建

设监理；提供与上述业务有关的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

6

中国化工装备有限

公司

100,000.00万元

人民币

北京 100%

化工机械、橡胶机械、环保机械、

节能机械、工程机械、船舶、汽车

及汽车零部件的研究、 开发、设

计、生产、销售；石油化工工程设

计、 工程施工、 工程总承包；国

内、国际招标代理、机电设备成

套服务；汽车、船舶承修；进出口

业务；提供与上述业务有关的咨

询、服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7

中国化工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85,714.29万元人

民币

北京 35%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设备租赁；

化工原料和化工产品 （不含危

险化学品）、 化肥、 燃料油、轮

胎、橡胶制品、化工设备的销售；

进出口业务；房屋租赁；物业管

理；经济信息、法律、财务咨询；

中介服务（法律法规规定需要

审批除外）。（市场主体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

8

中国化工财务有限

公司

84,122.50万元人

民币

北京 100%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

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

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

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

业务； 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

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

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

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

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

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

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

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承销成

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固定收益类

有价证券投资。（市场主体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

9

中国化工科学研究

院有限公司

18,762.90万元人

民币

北京 100%

工程技术研究；化学试验；技术

推广、技术咨询；科技项目招标

代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0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有限公司

15,000.00万元人

民币

北京 100%

《中国化学工业年鉴》、《中国

化工贸易》、《中国化肥信息》、

《中国化工报导(英文版)》、《中

国化工信息》、《化工新型材

料》、《精细与专用化学品》、

《现代化工》、《化工安全与环

境》、《中国石油和化工标准与

质量》、《清洗世界》、《多晶

硅》（有效期至2023年12月31

日）的出版（限本公司内设机构

期刊编辑部出版）；在线数据处

理与交易处理业务 （仅限经营

类电子商务，不含网络借贷信息

中介类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化

工信息研究和咨询服务；工程咨

询；计算机软件开发、网络技术

服务；承接计算机网络工程；设

计和制作印刷品广告；利用上述

期刊发布广告；发布外商来华广

告；提供化工文摘服务；主办、承

办、组办各类国际展览会、会议、

及国内外技术、 文化交流活动；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计算机及外围设备、

电子元件、石油制品（不含成品

油）的生产、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化工产品研制、检测分析及

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肥的

销售；进出口业务；物业管理；自

有房屋出租；化工技术标准的研

究； 化工产品 （危险化学品除

外）、化工机械设备、仪器仪表、

自动化装置、建筑材料、电子产

品的生产、销售；市场调查。（市

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注：中国化工集团对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为实缴资本比例。

三、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从事的主要业务、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自设立至今的财务状况

收购人成立于2019年6月27日，主营业务包括植保、种子、作物营养及现代农业服务等，是全

球第一大植保公司、第三大种子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先正达集团控制的主要下属企业及其主营业务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注册地

持股

比例

主营业务

1 Syngenta�A.G. -

瑞士巴

塞尔

100%

主营业务包括植物保护、种子、草坪和园

艺等，围绕玉米、大豆、谷物、蔬菜、甘蔗

等核心作物，提供植保、种衣剂、种子、生

物技术、环境卫生等产品及一体化服务

2

安道麦股份有限

公司1

234,412.13万元

人民币

湖北 72.88%

农药、 化工产品 （含危险化学品工业气

体）的制造和销售，农药、化工产品及中

间体、 化工机械设备及备件的进出口贸

易；化工机械设备制造与销售；钢结构制

作安装；化工工程安装；货物装卸、仓储

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3

三北种业有限公

司

21,000.00万元

人民币

河北 51%

作物种子研制、繁育、生产、包装、销售、

进出口；化肥、农药销售

4

广东省金稻种业

有限公司

10,000.00万元

人民币

广东 34.08%

批发、零售：杂交水稻、杂交玉米及其亲

本种子，常规水稻及其它农作物种子（按

本公司有效许可证经营）； 农业信息咨

询，农业科技、农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及农

业科学研究试验和技术推广服务； 选育

及生产杂交水稻种子和常规稻种子，收

购及销售农产品（不含粮食），农产品加

工；销售种子加工仪器和机械设备；进出

口杂交水稻及杂交玉米种子

5

中种科技创新服

务（湖北）有限

公司

25,000.00万元

人民币

湖北 85.00%

农作物良种的选育、开发；蔬菜、谷类、油

料、豆类、棉花的种植；花卉、苗木的销

售；生物技术、农业技术、信息技术和计

算机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农业信息服务；经济信息

咨询；种子加工用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的

销售与租赁；通讯器材（专营除外）、计

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的销售与租赁；

房屋租赁

6

中化现代农业有

限公司

100,000.00万元

人民币

北京 100.00%

经营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零售食

品（使用面积小于等于60平米的，须由

属地街道办事处， 确认符合辖区百姓需

求）；出版物零售；粮食收购；国内旅游业

务； 农林牧业技术开发、 推广及咨询服

务；农林牧业规划设计、咨询与服务；土

壤改良修复方面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管理咨询；农

林牧业项目投资；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代理进出口；销售农业生产资料（包

括但不限于化肥、农药、农机、农膜、饲料

等）（不从事实体店铺经营）、汽车；以下

项目仅限外埠分支机构经营： 农林业种

植服务与种植示范； 农林牧业产品的仓

储、加工、物流；农业生产资料（包括但不

限于化肥、种子、农药、农机、农膜、饲料

等）的生产；农林牧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

用；农业机械维修；销售食用农产品、食

品添加剂、观赏植物

7

中国种子集团有

限公司

94,430.21万元

人民币

北京 100.00%

农作物种子经营 （具体种子品种以许可

证为准）； 农作物良种的选育、 开发；蔬

菜、谷类、油料、豆类、棉花、薯类、草类种

子的种植 （不在北京地区从事种植活

动）；销售花卉、苗木、草种、草产品、9种

子加工用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农业高新

技术的开发及转让； 农业技术的推广及

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及服务；进出口业务

8

中国绿色食品有

限公司

358.65万元人民

币

北京 100.00%

销售食品；销售新鲜水果、新鲜蔬菜；绿

色食品资源的开发、畜禽养殖；仓储；农

用机械、机械设备、建筑材料、电子产品、

仪器仪表的销售；饲料、饲料添加剂的销

售；进出口业务；五金交电、日用百货的

销售；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

交流、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9

中化化肥控股有

限公司2

800,000.00万港

币

百慕大 52.65%

化肥原材料及成品的生产、进出口、分销

和零售， 提供与化肥相关业务和产品的

技术研发与服务， 以及从事开采和勘探

磷矿以及生产饲钙

10

中化英国有限公

司

300.00万英镑

英国伦

敦

100.00% 批发化学产品，化肥采购与贸易

注：1、安道麦为A股及B股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0553.SZ/200553.SZ，该公司于2020年9月7

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的方案》，回购方案

目前正在实施中。

2、中化化肥为香港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297.HK。

先正达集团2019年相关财务数据如下表1：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资产总额 48,314,257.95

负债总额 27,592,772.10

净资产 20,721,485.8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7,297,156.62

营业收入 14,456,629.45

主营业务收入 14,429,057.53

净利润 508,700.3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84,929.67

净资产收益率2 -2.53%

资产负债率3 57.11%

注：1、先正达集团成立于2019年6月27日，其2019年财务数据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收购人控股股东农化公司是中国化工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拥有植保、种子等业务板块。

农化公司2017年、2018年及2019年相关财务数据如下表1：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

度

2018年12月31日/2018年

度

2017年12月31日/2017年

度

资产总额 51,009,398.16 11,351,984.47 10,922,740.18

负债总额 36,566,937.02 8,780,251.61 8,016,200.68

净资产 14,442,461.14 2,571,732.86 2,906,539.5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资产

3,709,405.10 1,786,095.60 2,272,940.51

营业收入 14,757,681.33 3,211,748.51 3,019,171.60

主营业务收入 14,722,964.59 3,198,106.42 3,004,557.86

净利润 257,800.90 72,279.46 207,294.9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358,289.06 -64,514.80 82,239.99

净资产收益率2 -9.66% -3.61% 3.62%

资产负债率3 71.69% 77.35% 73.39%

注：1、以上2017年、2018年财务数据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年

财务数据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4、由于先正达集团2019年并表，农化公司整体经营数据较整合前发生较大变化。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受到的相关处罚及所涉及的相关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收购人自设立以来没有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曾用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宁高宁 无 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黄建军 无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张奇志 无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柏巍 无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周虹 无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杨兴强 无 监事会主席 中国 中国 否

靳红祥 无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如下：

序号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上市地点 持股比例

1

000553.SZ/

200553.SZ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72.88%

2 300087.SZ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21.50%

3 00297.HK 中化化肥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 52.65%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控股股东农化公司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如下：

序号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上市地点 持股比例

1 600230.SH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46.25%

2

000553.SZ/

200553.SZ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77.99%

3 300087.SZ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21.50%

4 00297.HK 中化化肥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 52.65%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农化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化工集团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

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如下：

序号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上市地点 持股比例

1 600230.SH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46.25%

2 600299.SH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89.23%

3 600378.SH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69.56%

4 600469.SH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44.58%

5 600579.SH 克劳斯玛菲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74.03%

6 603037.SH 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9.77%

7

000553.SZ/

200553.SZ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77.99%

8 000698.SZ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47.24%

9 000953.SZ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10.24%

10 300087.SZ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21.50%

11 00297.HK 中化化肥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 52.65%

12 PIRC Pirelli�＆ C.�SpA 意大利 45.52%

13 ELK Elkem�ASA 挪威 58.20%

七、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及收购人控股股东农化公司不存在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

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5%以上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农化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化工集团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

券公司、保险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1 中国化工财务有限公司 84,122.5万元人民币 100%

第三节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为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优化资源配置，中化集团和中国化工集团将下属农业板块主要资产

注入先正达集团。先正达集团将以非公开协议方式收购扬农集团持有的扬农化工36.17%的股份。

二、未来12个月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拟收购的上市公司股份外，并无在未来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票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如发生此种情形，收购人将严

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收购所履行的程序及时间

（一）已经履行的程序

1、2020年10月30日，先正达集团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以非公开协议方式收购扬农集团持有的扬农化工36.17%的股份，并同时以非公开协

议方式向中化国际出售其持有的扬农集团39.88%的股权；

2、2020年11月6日，中化国际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同意下属控股子公司扬农集团

向先正达集团出售其持有的扬农化工36.17%的股份， 并同时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先正达集团购

买其所持有的扬农集团39.88%的股权；

3、2020年11月6日，扬农集团以董事签署书面决议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向先正达集团转让扬农化工36.17%的股份；

4、2020年11月6日，先正达集团、中化国际与扬农集团签署《交易框架协议》，先正达集团与

扬农集团同时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二）尚待履行的程序

1、完成扬农集团审计、评估及评估备案；

2、待扬农集团审计、评估及评估备案完成后，先正达集团再次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本次交易及扬农集团交易；

3、中化国际再次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及扬农集团交易，并根据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规定履行扬农集团交易涉及的证券交易所审核程序及其他必要的审批及

信息披露程序；

4、扬农集团再次召开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及扬农集团交易；

5、先正达集团、中化国际与扬农集团签署《补充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

6、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出具关于本次交易及扬农集团交易的批复；

7、完成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境内外反垄断审查机构或外国投资审查机构或类似机构的审查程

序。

第四节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情况

本次收购前， 收购人未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收购后， 收购人将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112,084,812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6.17%，收购人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收购前，扬农化工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注：1、中国化工集团股权结构为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工商登记信息。

2、先正达集团已与中化国际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在扬农集团所有日常经营管理、公

司治理和其他决策事项方面（包括但不限于财务预算、商业计划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等事项）

始终与中化国际保持一致行动，包括在扬农集团股东会会议的投票中与中化国际保持一致，做出

与中化国际相同的表决意见。

3、根据扬农化工《2020年半年度报告》，扬农集团和扬州福源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

人。

本次收购及扬农集团交易完成后，扬农化工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注：中国化工集团股权结构为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工商登记信息。

二、本次收购所涉及交易协议的有关情况

（一）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2020年11月6日，先正达集团与中化国际、扬农集团签署了《交易框架协议》，先正达集团与

扬农集团签署了附属于《交易框架协议》的《股份转让协议》。

（二）《交易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的组成

由以下两个部分组成一揽子交易：

（1）扬农集团交易：即先正达集团将其持有的扬农集团标的股权根据《交易框架协议》规定

的条款和条件以非公开协议方式转让给中化国际，中化国际根据《交易框架协议》规定的条款和

条件自先正达集团处受让扬农集团标的股权。

（2）扬农化工交易：即扬农集团将其持有的扬农化工标的股份按照《交易框架协议》规定的

条款和条件以非公开协议方式转让给先正达集团，先正达集团按照《交易框架协议》规定的条款

和条件自扬农集团处受让扬农化工标的股份；扬农化工交易完成后，扬农化工已发行股份总数不

变，先正达集团将成为扬农化工的控股股东并直接持有扬农化工标的股份。

扬农集团交易和扬农化工交易应互为前提条件，皆构成一揽子交易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两项交易各自交割先决条件均全部满足或经有权方同意豁免后实施交割。

2、扬农集团交易

1）交易方式

扬农集团交易将通过非公开协议方式进行。

2）定价原则

先正达集团和中化国际将聘请具有相应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以2020年9月30日 （以下简称

“评估基准日” ）为基准日对扬农集团进行资产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

告》” ）。

在扬农集团交易中，中化国际应向先正达集团支付的交易价款总金额（以下简称“扬农集团

交易价款” ），将以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的《评估报告》记载的扬农集团于评估基

准日的整体价值乘以先正达集团在扬农集团的持股比例为基础， 并由先正达集团和中化国际协

商确定；但是，扬农集团持有的扬农化工标的股份价值将与扬农化工交易价款（如下定义）保持

一致；各方将以签署《补充协议》的方式对扬农集团交易价款作出明确约定。

3）交易价款支付

（1）扬农集团交易保证金：扬农集团交易价款的30%作为扬农集团交易保证金，应由中化国

际在《补充协议》签署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先正达集团足额支付。 若《交易框架协议》因任何原

因被解除或终止，先正达集团应当在《交易框架协议》被解除或终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扬农

集团交易保证金全额返还给中化国际。

（2）扬农集团交易价款的支付及扬农集团交易保证金的退还：在扬农集团交易交割先决条

件和扬农化工交易交割先决条件全部满足后3个工作日内，中化国际应向先正达集团支付全部扬

农集团交易价款，先正达集团应在收到全部扬农集团交易价款后2个工作日内将扬农集团交易保

证金全额退还给中化国际。

（3）扬农集团交易价款和扬农集团交易保证金的具体金额将在《补充协议》中进一步明确

约定。

4）交割先决条件

扬农集团交易的交割将以如下条件的全部满足为前提条件，除非经双方同意豁免：

（1）《交易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等扬农集团交易所需的全套交易文

件（以下简称“扬农集团交易文件” ）已经各方适当签署。

（2）先正达集团和中化国际已履行所需的内部决策程序，包括董事会、股东大会等。

（3）扬农集团董事会和股东会已审议通过扬农集团交易，且除先正达集团和中化国际外的

扬农集团其他股东已书面放弃对扬农集团标的股权享有的优先购买权（如存在该优先购买权，不

论系基于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或扬农集团公司章程的规定）。

（4）扬农集团交易已获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评估报告》已经有权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5）扬农集团标的股权上不涉及尚未完结的诉讼、仲裁或者其他争议，不存在质押等第三方

权利或者被查封、冻结等限制性强制措施情形。

（6）不存在禁止任何一方履行扬农集团交易文件的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或有约束力的

法院判决或裁定、仲裁裁决、政府机关的书面决定。

（7）扬农化工交易的交割先决条件已全部满足。

5）债权债务承担及员工安置

（1）扬农集团在扬农集团交易前承担和享有的全部债权债务在扬农集团交易后仍将由其继

续承担和享有，不因扬农集团交易发生任何改变。

（2）扬农集团交易不涉及扬农集团的员工安置事宜，即扬农集团及其子公司现有员工不因

扬农集团交易而发生劳动关系的变更、解除或终止，薪酬、福利和待遇等不因扬农集团交易而进

行调整。

3、扬农化工交易

1）交易方式

扬农集团将通过非公开协议方式转让扬农化工标的股份。

2）定价原则

在扬农化工交易中，先正达集团应向扬农集团支付的交易价款总金额（以下简称“扬农化工

交易价款” ） 为人民币壹佰零贰亿贰仟贰佰壹拾叁万肆仟捌佰伍拾肆元 （RMB� 10,222,134,

854），对应的每股价格不低于扬农化工就扬农化工交易发出提示性公告之日（以下简称“提示

性公告日” ） 前30个交易日的扬农化工股票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以及扬农化工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二者之中的较高者，且不低于《交易框架协议》签署日前一

交易日扬农化工股票的大宗交易价格范围的下限（即《交易框架协议》签署日前一日扬农化工股

票收盘价格的90%）。

3）交易价款支付

扬农化工交易中涉及的相关款项将按照如下安排支付：

（1）扬农化工交易保证金：扬农化工交易价款的30%作为扬农化工交易保证金，应由先正达

集团在《补充协议》签署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扬农集团足额支付；若《交易框架协议》因任何原

因被解除或终止，扬农集团应当在《交易框架协议》被解除或终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扬农化

工交易保证金全额返还给先正达集团。

（2）扬农化工交易价款的支付及扬农化工交易保证金的退还：在扬农集团交易交割先决条

件和扬农化工交易交割先决条件全部满足后3个工作日内，先正达集团向扬农集团足额支付扬农

化工交易价款；扬农集团应在收到全部扬农化工交易价款后2个工作日内将扬农化工交易保证金

全额退还给先正达集团。

4）交割先决条件

扬农化工交易的交割将以如下条件的全部满足为前提条件，除非经双方同意豁免：

（1）《交易框架协议》和《股份转让协议》等扬农化工交易所需的全套交易文件（以下简称

“扬农化工交易文件” ）已经各方适当签署；

（2）扬农集团和先正达集团已履行所需的内部决策程序，包括董事会、股东会/股东大会；

（3）扬农化工交易已获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

（4）扬农化工交易已完成所涉及的境内外反垄断审查机构或外国投资审查机构或类似机构

的审查程序，获得无条件通过或以先正达集团接受的附加条件通过；

（5）扬农化工标的股份上不涉及尚未完结的诉讼、仲裁或者其他争议，不存在质押等第三方

权利或者存在被查封、冻结等限制性强制措施情形；

（6）不存在禁止任何一方履行扬农化工交易文件的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或有约束力的

法院判决或裁定、仲裁裁决、政府机关的书面决定。

（7）扬农集团交易的交割先决条件已全部满足。

5）债权债务承担及员工安置

（1）扬农化工在扬农化工交易前承担和享有的全部债权债务在扬农化工交易后仍将由其继

续承担和享有，不因扬农化工交易发生任何改变。

（2）扬农化工交易不涉及扬农化工的员工安置事宜，即扬农化工及其子公司现有员工不因

扬农化工交易而发生劳动关系的变更、解除或终止，薪酬、福利和待遇等不因扬农化工交易而进

行调整。

4、协议的生效

《交易框架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盖章之日起成立，其中第五条、第六

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及第十条自《交易框架协议》成立之日起生效并对各方具有约束力，

其余条款自如下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1）扬农集团交易和扬农化工交易获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

（2）各方已根据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及其他内部组织性文件等规定就本次交

易履行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 包括但不限于本次交易和扬农集团交易获得中化国际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先正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标的股份

在本次交易中， 转让方拟向受让方转让的扬农化工标的股份为转让方所持扬农化工112,

084,812股股份，占扬农化工已发行股份总数的36.17%，全部为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

2、股份转让价款

双方同意，在本次交易中，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的扬农化工交易价款总金额为人民币壹佰

零贰亿贰仟贰佰壹拾叁万肆仟捌佰伍拾肆元（RMB10,222,134,854），对应的每股价格不低于：

(i)提示性公告日前30个交易日的扬农化工股票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以及扬农化工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二者之中的较高者，且不低于(ii)《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

前一交易日扬农化工股票的大宗交易价格范围的下限（即《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前一日扬农化

工股票收盘价格的90%）。

3、价款支付

双方同意，本次交易中涉及的相关款项将按照如下安排支付：

(1)�保证金：扬农化工交易价款的30%作为本次股份转让的保证金，应由受让方在双方与中

化国际签署《补充协议》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足额支付；若《交易框架协议》因任何原因

被解除或终止，转让方应当在《交易框架协议》被解除或终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保证金全额

返还给受让方。

(2)�扬农化工交易价款的支付及交易保证金的退还：在《交易框架协议》第4.5条规定的扬农

化工交易交割先决条件和《交易框架协议》第3.5条规定的扬农集团交易交割先决条件全部满足

后3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将全部扬农化工交易价款足额支付至转让方指定银行账户；转让方应

在收到全部扬农化工交易价款后2个工作日内将保证金全额退还给受让方。

4、交易安排

双方同意，就本次交易的交割先决条件、过户手续办理和交易终止日等事宜应按照《交易框

架协议》第4.5条、第4.6(1)条、第7.3条、第7.4条和第7.6条约定执行。

5、债权债务承担及员工安置

双方同意，扬农化工的债权债务承担和员工安置事宜应按照《交易框架协议》第4.8条约定执

行。

四、本次收购相关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本次收购涉及的扬农集团所持扬农化工112,084,812股股份权属

清晰，全部为无限售条件A股，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况，不存在附加特殊条件、

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存在其他安排的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扬农集团不再持有扬农化工股份。

五、本次收购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本次收购的方式为先正达集团以非公开协议方式收购扬农集团持有的扬农化工112,084,

812股股份。

除交易各方尚需进一步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外， 本次收购尚待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

准交易涉及的上市公司国有股份非公开协议转让事宜， 尚待完成所涉及的境内外反垄断审查机

构或外国投资审查机构或类似机构的审查程序。 此外，由于本次收购与扬农集团交易同时进行、

互为前提， 尚待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扬农集团交易涉及的企业国有产权非公开协议

转让事宜、 扬农集团控股股东中化国际履行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证券交易所审核程序及其他必

要的审批及信息披露程序等后方可实施交割，完成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第五节收购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系扬农集团将其持有的扬农化工36.17%股份以非公开协议方式转让给先正达集

团。 根据《交易框架协议》，先正达集团应向扬农集团支付的交易价款总金额为人民币约102.22

亿元， 先正达集团将在扬农集团交易的交割先决条件和扬农化工交易的交割先决条件全部满足

后3个工作日内，向扬农集团足额支付扬农化工交易价款。 先正达集团用以支付本次交易价款的

资金全部来源于合法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存在资金来源不合法的情形。

第六节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

一、免于发出要约的事项及理由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收购人可以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

情形包括“收购人与出让人能够证明本次股份转让是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

行，未导致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根据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1号》，“《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

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收购人与出让人能够证明本次股份转让是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

同主体之间进行，未导致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对此规定应当理解如下：（一）存在

以下情形之一的，属于股权转让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1、收购人与出让人在

同一控股集团内，受同一自然人或法人控制。 2、收购人与出让人属于同一出资人出资且控制。 对

于国有控股的，同一出资人系指同属于国务院国资委或者同属于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人

民政府。 ”

本次收购的收购人先正达集团及转让方扬农集团均由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

出资且控制，本次收购属于《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1号》规定的股份转让完成后上市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的情形，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规定之情形，

收购人可以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

二、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请见本报告书“第四节收购方式” 之“一、收购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情况” 。

三、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损害公司利益情形

扬农化工原控股股东扬农集团及实际控制人中化集团不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第七节后续计划

一、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收购人不存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

务范围（即农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范围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业务处置或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收购人不存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

司的主要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或重大资产重组的确定性重组计划， 也无在该期间关于上市公司

购买或置换主要资产的确定性重组计划。 如未来根据上市公司的发展需要（包括为实施下述第

七项所述进一步整合、协同和优化商业交付的需要）制订和实施上述重组计划，收购人将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收购人不存在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的

计划，收购人与其他股东之间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 如未来根

据上市公司的实际需要对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进行调整， 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收购人不存在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

行修改的计划。如未来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需要进行相应修改，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如

未来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需要制订和实施对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收购人将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调整的计划。如未来根据上

市公司的实际需要制订和实施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调整的计划， 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正在考虑有关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调整的计划，调整目

的在于实现有益于上市公司的进一步整合、协同，并优化其商业交付。如果实施该等计划，收购人

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第八节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收购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成为扬农化工的控股股东。 扬农化工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具有完

整的采购、生产、销售体系，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将与收购人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和业务方

面保持相互独立。

为了维护扬农化工生产经营的独立性，保证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收购人先正达集团承诺如

下：

“为了保证扬农化工的独立性，本公司在此承诺：

1、本次收购对扬农化工的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实质不利影

响。

2、本次收购完成后，扬农化工将继续保持完整的采购、生产、销售体系，拥有独立的知识产

权。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

的相关规定，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方面与扬农化工保持相互独立，确保扬农化工具有

独立面向中国农化行业市场的能力。 本公司不会利用控股股东地位损害扬农化工及其他股东的

合法权益，并将继续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规定，避

免从事任何影响扬农化工独立性的行为。

上述承诺自本公司取得扬农化工控股权之日起生效， 并在本公司对扬农化工拥有控股权的

整个期间内持续有效。 ”

中国化工集团承诺如下：

“本公司在此承诺：

1、本次收购对扬农化工的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实质不利影

响。

2、本次收购完成后，扬农化工将继续保持完整的采购、生产、销售体系，拥有独立的知识产

权。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

的相关规定，与扬农化工保持人员、资产、财务、业务及机构方面的独立，确保扬农化工具有独立

面向中国农化行业市场的能力。 本公司将继续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等相关规定，避免从事任何影响扬农化工独立性的行为。

上述承诺自先正达集团取得扬农化工控股权之日起生效， 并在本公司通过先正达集团间接

对扬农化工拥有控股权的整个期间内持续有效。 ”

二、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情况

（一）同业竞争情况分析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先正达集团控制的与扬农化工可能存在相同或相似业务的企业具

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与扬农化工相同或相似业务的经营情况

瑞士先正达

（Syngenta�A.G.）

主要业务板块分为植物保护成品、种子、草坪和园艺的开发、生产和销售等，其

中，植保业务产品包括杀菌剂、杀虫剂、除草剂、种衣剂等生物制剂和农业用药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非专利作物保护产品（包括除草剂、杀虫剂及杀菌剂）的开发、生产及

销售， 同时利用自身在农业及化工领域的核心实力开展其他若干非农领域的精

细化工产品业务

中化化肥控股有限公司

根据中化化肥的2019年年报，2019年度， 中化化肥农药销售业务收入约3.80亿

元，该金额占同期中化化肥总收入比例为1.65%

中化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根据现代农业的2019年度决算报告，2019年度， 现代农业农药销售业务收入约

0.59亿元，该金额占同期现代农业总收入比例为3.5%

根据中国化工集团掌握的信息并经扬农化工确认，除先正达集团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外，中

国化工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下属企业不存在从事与扬农化工相同或相似业务且构成竞争的情

形。

就先正达集团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与扬农化工的同业竞争情况分析如下：

1、原药业务

先正达集团将扬农化工视为其原药业务重要和关键供应商，双方是供应商和客户关系。原药

生产和销售是扬农化工收入占比最高业务，根据扬农化工2019年年报数据，原药业务对营业收入

贡献占比约63.7%。 先正达集团最重要的植保企业瑞士先正达绝大部分原药来源为对外采购，向

包括扬农化工在内的关键生产商采购植保产品所需原药， 瑞士先正达对外采购的原药占其整体

原药生产比例为70~75%。 除上述对外采购部分原药，瑞士先正达其余少量自产原药目的在于自

身制剂的生产加工而非向第三方对外销售。 根据先正达集团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所掌握的信

息并经扬农化工确认，扬农化工与先正达就原药业务而言不存在竞争关系。

2、制剂业务

根据扬农化工公开披露信息，扬农化工2018年主营业务为农药原药，客户主要为农药产业下

游的制剂企业。 在2019年，扬农化工完成了对中化作物保护品有限公司的收购，该公司主要从事

用于作物保护的制剂产品加工、销售和分销，自产和外购的制剂产品主要通过分销模式销往终端

消费者。

根据先正达集团掌握的信息并经扬农化工确认，先正达集团境内子公司（中化现代农业有限

公司和中化化肥有限公司）销售扬农化工生产的作物保护制剂产品，该项业务是为了商业合作的

目的，不存在实质竞争关系。

根据扬农化工有关公告文件，中化作物保护品有限公司在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印度、新

加坡、阿根廷、巴西、香港建立子公司开展当地销售业务，其中有实质业务的为澳大利亚、泰国、菲

律宾、印度子公司。 扬农化工的作物保护制剂产品2019年境外销售收入约为91,394.22万元，约占

扬农化工2019年营业收入的10.58%。 根据先正达集团分析并经扬农化工确认， 先正达集团境外

子公司瑞士先正达与扬农化工在境外部分地区作物保护制剂产品上存在业务重合。 瑞士先正达

2019年作物保护业务收入占其自身总收入比例为77.96%。 瑞士先正达直接或间接持有150多个

公司主体，覆盖60多个司法管辖区，并在所有主要国家开展植物保护业务。其中，与扬农化工在澳

大利亚、泰国、菲律宾及印度市场作物保护制剂产品上存在业务重合，2019年瑞士先正达在上述

四国制剂销售收入约为372,384.00万元，占先正达集团当年总收入比例约为2.58%。

（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与扬农化工之间的同业竞争，保护扬农化工及其中小股东的利益，收购人先正达集团

承诺如下：

“针对扬农化工作物保护制剂产品境外销售形成的竞争情形，本公司依托完善和广泛的境外

网络，拟在本次收购完成后，基于公平交易原则，通过扬农化工将扬农化工作物保护制剂产品境

外子公司转让给本公司或委托给本公司经营管理、委托本公司境外销售等方式，解决扬农化工作

物保护制剂产品境外销售的同业竞争问题。

对于今后若出现或发现扬农化工与本公司之间的竞争情形， 本公司将自本承诺函生效之日

起五年内，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在符合届时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

政策的前提下，本着有利于上市公司发展和维护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原则，综合运用

资产重组、业务调整、委托管理、设立合资公司等多种方式，逐步稳妥推进相关业务整合以解决竞

争问题。

前述解决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1)�资产重组：采取现金对价或者发行股份对价等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允许的不同方

式购买资产、资产置换、资产转让、资产划转或其他可行的重组方式，对存在业务重合部分的资产

进行梳理和重组，消除部分业务重合的情形；

(2)�业务调整：对业务边界进行梳理，通过资产交易、业务划分等不同方式实现业务区分，包

括但不限于在业务构成、产品档次、应用领域与客户群体等方面进行区分，尽最大努力实现业务

差异化经营；

(3)�委托管理：通过签署委托协议的方式，由一方将业务存在重合的部分相关资产经营涉及

的决策权和管理权全权委托另一方进行统一管理；

(4)�设立合资公司：以适当的方式共同设立公司；

(5)�在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其他可行的解决措施。

上述解决措施的实施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必要的上市公司审议程序、证券监管部门及

相关主管部门（包括但不限于可能涉及的反垄断审查）的审批程序为前提，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承诺自本公司取得扬农化工的控股权之日起生效， 并在本公司对扬农化工拥有控股权

的整个期间内持续有效。 ”

为避免与扬农化工之间的同业竞争，保护扬农化工及其中小股东的利益，中国化工集团承诺

如下：

“对于先正达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与扬农化工之间现时或今后可能存在的竞争情形，本公司承

诺将切实督促先正达集团履行其向扬农化工作出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上述承诺自先正达集团取得扬农化工控股权之日起生效， 并在本公司通过先正达集团间接

对扬农化工拥有控股权的整个期间内持续有效。 ”

三、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收购前，先正达集团下属的现代农业、中化化肥和中国种子集团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现代农业、中化化肥和中国种子集团原为中化集团的下属子公司，但中化集团及

其控制的下属企业于2020年1月5日分别与先正达集团签订《股权划转协议》，将其各自持有的前

述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至先正达集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述股权变动未超过12个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有关规定，现代农业、中化化肥、中国种子

集团仍构成上市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收购前，现代农业、中化化肥和中国种子集团与上市公

司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该等交易已根据相关监管要求进行了公开披露。

除上述交易外，先正达集团下属子公司瑞士先正达等存在与上市公司的交易，本次收购完成

后，先正达集团将成为扬农化工的控股股东，该等交易将构成扬农化工的新增关联交易。

根据先正达集团经审计的2019年审计报告， 扬农化工与先正达集团及其子公司之间的具体

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类型 2019年度发生额 2018年度发生额

扬农化工向先正达集团销售产品 122,059.20 -

扬农化工向先正达集团采购产品 1,363.29 933.37

为规范与扬农化工之间的关联交易，先正达集团承诺如下：

“为了规范与扬农化工之间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在此承诺：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规范与扬农化工之

间的关联交易。对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产生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将严格遵

循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扬农化工相关制度规定，与扬农化工依法签订协议，严格履

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确保定价公允，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确保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扬农

化工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上述承诺自本公司取得扬农化工控股权之日起生效， 并在本公司对扬农化工拥有控股权的

整个期间内持续有效。 ”

中国化工集团承诺如下：

“为了规范与扬农化工之间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在此承诺：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将继续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规范与扬农化

工之间的关联交易。对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产生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将严

格遵循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扬农化工相关制度规定，与扬农化工依法签订协议，严

格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确保定价公允，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确保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

扬农化工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上述承诺自先正达集团取得扬农化工控股权之日起生效， 并在本公司通过先正达集团间接

对扬农化工拥有控股权的整个期间内持续有效。 ”

第九节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重大资产交易

收购人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主要为产品销售、采购类的日常性交易，相关情况

已于本报告书“第八节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之“三、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

易情况”进行了披露。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24个月内，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

司未发生合计金额高于3,000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5%以上

的资产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重大交易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24个月内，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合计金额超过5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24个月内，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24个月内，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

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十节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收购人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根据收购人出具的自查报告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查询结果， 在本次

收购事实发生之日前六个月内， 收购人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系统买卖扬农化工股

票的情形。

二、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根据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自查报告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的查询结果，在本次收购事实发生之日前六个月内，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系统买卖扬农化工股票的情形。

第十一节收购人的财务资料

一、收购人最近三年财务资料

（一）先正达集团财务数据

先正达集团设立于2019年6月27日，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先正达集团成立未满三年，其

2019年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货币资金 20,531,525,362.67

交易性金融资产 429,510,000.00

衍生金融资产 1,083,090,000.00

应收票据 1,470,073,400.00

应收账款 35,973,627,785.70

应收款项融资 908,461,873.33

预付款项 3,932,870,793.96

其他应收款 10,131,253,208.53

存货 50,821,001,892.68

其他流动资产 6,583,160,867.16

流动资产合计 131,864,575,184.0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7,969,027.34

长期应收款 1,245,230,800.00

长期股权投资 6,281,894,730.2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522,300,206.53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872,025,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27,743,631.59

固定资产 32,454,076,574.49

在建工程 4,447,078,968.84

生产性生物资产 8,271,100.37

使用权资产 4,048,055,658.40

无形资产 109,928,909,517.80

开发支出 3,293,724,461.73

商誉 174,977,569,308.58

长期待摊费用 474,358,324.56

递延所得税资产 9,483,607,712.44

其他非流动资产 2,135,189,295.70

非流动资产合计 351,278,004,318.57

资产总计 483,142,579,502.60

短期借款 12,275,061,646.68

交易性金融负债 4,291,634.62

衍生金融负债 1,806,692,167.09

应付票据 2,340,386,682.75

应付账款 34,309,522,914.20

预收款项 300,345,588.91

合同负债 6,680,609,931.51

应付职工薪酬 5,376,177,668.68

应交税费 5,128,904,704.09

其他应付款 13,857,516,673.7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8,435,489,643.40

其他流动负债 2,755,243,000.00

流动负债合计 93,270,242,255.71

长期借款 43,391,594,974.43

应付债券 52,404,336,000.00

租赁负债 3,728,072,154.44

长期应付款 53,629,900,149.89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4,473,131,813.78

预计负债 2,402,996,872.70

递延收益 749,612,168.43

递延所得税负债 20,640,207,853.74

其他非流动负债 1,237,626,80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182,657,478,787.41

负债合计 275,927,721,043.12

资本公积 89,786,924,909.89

其他综合收益 -1,982,956,984.09

专项储备 21,458,939.09

盈余公积 382,294,744.57

盈余拨备 931,958,125.81

未弥补亏损 -16,168,113,516.2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72,971,566,218.99

少数股东权益 134,243,292,240.49

所有者权益合计 207,214,858,459.4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83,142,579,502.60

财务顾问

签署日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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